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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3_80_

8A_E6_B3_A8_c46_645944.htm id="feiw" class="aizi"> 第五节 合

同的变更和解除 一、合同的变更 《合同法》所指的合同变更

是指合同内容的变更。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

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二、

合同的解除 合同解除的类型有：单方解除与协议解除.法定解

除与约定解除。单方解除 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规定主

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

合同的效力。转自环 球 网 校edu24ol.com协议解除 当事人双

方协商一致把原订合同废弃。法定解除 （1）因不可抗力致

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

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约定解除 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的或在其后另订立的合同中约定解除权产生的条件，当事人

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

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提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

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

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六节 合同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订立

合同过程中一方假借订立合同，实施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或



实施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时应负的

赔偿责任。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

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

假情况.(3)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在订立合同中知悉的商业秘

密.(4)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提示：缔约过失责

任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如果进入合同履行阶段，则承担违

约责任。 例题：根据规定，张某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

商，导致王某丧失与其他主体订立合同的最佳时机，且损

失50万元。则张某应承担( )。 a、侵权责任 b、缔约过失责任

c、违约责任 d、行政责任 答案：b 解析：缔约过失责任，是

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一方假借订立合同，实施损害对方利益

的行为或实施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

时应负的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